
证券代码：000732       证券简称：泰禾集团       公告编号：2019-079 号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达盛集团山东置业有限公司 70%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概述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7年3月8日第八届董事会

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受让达盛集团山东置业有限公司70%股权的议案》，

同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济南中维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南中维”）与济

南泰悦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南泰悦”）、达盛集团山东置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盛置业”）签署了《股权收购协议》，以达盛置业股东

全部权益评估值人民币66,416.56万元为依据，济南中维以人民币42,728万元受让

达盛置业70%股权（详见公司2017-27号、2017-29号公告）。2017年3月，在项目

交割过程中，双方协商一致签署备忘录，将实际履行的交易对价减少3,000万元。

上述交易已于2017年3月完成，并完成了项目公司工商变更。 

因经营需要，经协商，济南中维、济南泰悦及相关金融机构于2019年6月28

日签署《项目退出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根据相关协议，济南中维向济南

泰悦转让达盛置业70%股权，股权转让对价为39,728万元。交易完成后，济南中

维不再持有达盛置业的股权。 

以上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表决结果为7票

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亦不构成关联交易，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名称：济南泰悦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及主要办公地址：济南市天桥区前陈家楼11号301至305室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铁军 



注册资本：30,000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0069745196X7 

成立日期：2009年11月6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服务。 

股权结构：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济南泰悦总资产 6.97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

5.77 亿元，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0.46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0.02 亿元。 

济南泰悦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

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经核查，济南泰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达盛集团山东置业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住所：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圣井街道办事处经十东路14111号 

法定代表人：郑轶 

注册资本：2,618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1年10月15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物业管理。 

交易前后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交易前 交易后 

出资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出资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济南中维 1832.60 70 0 0 

济南泰悦 0 0 1832.60 70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785.40 30 785.40 30 

合计 2,618.00 100 2,618.00 100 

济南泰悦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付慧 张铁军 

79.37% 20.63% 

济南富鲁克投资有限公司 

100%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8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19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90,149.35 227,311.80 

负债总额 204,430.05 243,149.07 

所有者权益 -14,280.70 -15,837.28 

应收账款 0 0 

其他应收款 54,155.99 54,460.06 

 
2018 年 1-12 月 

（经审计） 

2019 年 1-3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 0 

营业利润 -3,720.20 -1,556.58 

净利润 -3,720.20 -1,556.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42.10 -749.42 

经核查，达盛置业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达盛置业已依法取得位于章丘市经十东路以北，潘王路以西的地块，目标地

块占地面积共计 272,431 平方米（约 409 亩），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 

（二）交易标的股权转让情况 

2017年3月，济南中维以达盛置业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人民币66,416.56万元

为依据，以人民币39,728万元受让达盛置业70%股权。 

2017年5月，因项目开发建设之需要，达盛置业向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融信托”）进行融资，根据融资协议安排，中融信托从济南泰悦和

济南中维分别受让达盛置业30%和19%的股权，其中，19%股权对应的股权转让

价格为497.42万元，并由公司对相关债务按转让后持有股份提供保证担保，同时

济南中维以其持有的达盛置业51%的股权提供质押担保。转让完成后，济南中维

持有达盛置业51%股权。截至2018年12月31日，中融信托对达盛置业享有债权本

金余额为158,717.18万元。 

为进行项目退出，在本次济南中维与济南泰悦进行70%股权转让前，由济南

中维向中融信托以原转让价格回购达盛置业19%股权，回购完成后济南中维持有

项目公司70%股权。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截至协议签署日，交易标的公司因自身融资需要存在标的公司股权质押。

除上述情形外，交易标的公司的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

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2、本次交易完成后，交易标的公司仍为独立存续的法人主体，债权债务仍

由原有公司享有或承担。 

3、因融资需要，上市公司存在对达盛置业提供担保情形，本次交易完成后，

相关担保将全部解除。除上述担保外，公司不存在对达盛置业进行财务资助、委

托该标的公司理财，以及其他该标的公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 

标的公司与上市公司的经营性往来情形和清理方案已经在协议中进行了约

定，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存在以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形式变相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

情形。 

四、相关协议主要内容 

泰禾方：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济南中维置业有限公司 

受让方：济南泰悦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公司：达盛集团山东置业有限公司 

（一）转让标的及对价 

转让标的为济南中维届时合法持有的达盛置业70%的股权及其所有附随的

权益。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款为人民币397,280,000.00元。 

（二）交易的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以截至协议签署日公司及子公司对项目公司的累计总

投入金额为议价基础，参考济南中维原收购项目公司交易对价，根据平等、自愿

原则，通过充分协商达成一致予以确定。 

（三）转让价款支付的前提条件 

1、《项目退出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已有效签署并生效。根据《项目

退出协议》，中融信托向济南中维转让持有的达盛置业19%股权，股权转让价款

为人民币497.42万元。转让完成日后，济南中维持有达盛置业70%股权，中融信

托持有达盛置业30%股权；完成济南中维持有的达盛置业51%股权的解质押手续。 

2、中融信托同意济南中维向济南泰悦转让标的股权并放弃其优先购买权。 

3、各方相关债权债务抵消支付完成。 

4、济南中维和达盛置业已经按照本协议约定办理完毕所有手续并取得变更

后的营业执照，标的股权已转让完成。 



（四）交易对价的支付 

鉴于存在以下债权债务：（1）济南泰悦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应向济南中

维支付人民币397,280,000.00元；（2）由于济南中维拟向济南泰悦转让济南中维

标的股权，达盛置业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应向济南中维支付款项；（3）济南

中维应向达盛置业偿还的泰禾方拆借资金债务；（4）济南中维向达盛置业偿还

泰禾方拆借资金债务中的部分利息。各方同意，将济南中维对济南泰悦享有的债

权、对达盛置业负有的债权及债务进行抵消，最终济南中维实际收到的款项为相

关债权债务抵消后的金额。 

（五）相关担保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泰禾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泰禾置业”）为济

南中维在退出协议项下的所有义务、所有责任及所作确认、陈述和保证的真实和

准确性向相关债权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济南中维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赔偿责任、损失赔偿责任、

费用支付责任等一切债权人根据退出协议约定可向济南中维提起的索赔类责任，

前述索赔包括济南中维因违反退出协议而应向债权人支付的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债权人为实现权益而发生的所有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执行费、财产保全

费、律师费、评估费、拍卖费、公告费、电讯费、差旅费等）、济南中维根据法

律规定和退出协议约定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等。 

担保期限为自相关退出协议签订之日起至退出协议项下相关权利义务完成

日起一年。（详见公司2019-081号公告） 

（六）税收与费用负担 

除非法律另有规定或本协议中另有明确约定，因签订和履行本协议而产生的

相应税收与费用应由双方各自依法承担。 

（七）工商变更 

济南中维应在其受让中融信托持有的达盛置业 19%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完

成后 3 个工作日内按照《股权转让协议》及《项目退出协议》的约定完成标的股

权即达盛置业 70%股权转让所涉及的工商变更登记的全部手续，济南泰悦及达盛

置业应全力配合并提供所需文件。 

（八）员工安置 



济南中维委派至达盛置业的任何人员，包括但不限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等由济南中维撤回，济南中维负责协调该等人员与达盛置业终止或解除劳动

/劳务关系或其他雇佣关系，由此产生的任何费用均由济南中维承担。 

五、涉及本次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涉及的人员安置安排已在协议中约定；本次交易不涉及土地租赁情

况，不涉及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出售股权所得款项将用于公司日常经营。 

六、公司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核后认为：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以截至协议签署日公司及子公

司对标的公司的累计总投入金额为议价基础，参考原收购标的公司交易对价，根

据平等、自愿原则，通过充分协商达成一致予以确定。 

本次交易事项的会议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交易对方资信情况良

好，有能力支付本次交易款。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的利益，不会损害公司及股

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 

七、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为公司根据经营需要，调整项目储备。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再持

有达盛置业股权。本次交易预计增加公司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约 3,365.52 万元。具体影响以经会计师审计的财务报告为准。 

八、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九十八次会议决议； 

2、《项目退出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